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WEICHAI POWER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3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而作出。 

茲載列濰柴動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 
的公告，僅供參閱。中文公告的全文刊登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譚旭光 

中國山東濰坊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旭光先生、徐新玉先生、孫少軍先生及張泉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伏生女士、
劉會勝先生、姚宇先生、楊世杭先生、陳學儉先生、李新炎先生、 Julius G . Kiss先生、韓小群女士、顧林生先生、李世豪先
生及劉征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小虞先生、顧福身先生及房忠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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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股东股东股东股东周年周年周年周年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决议公告决议公告决议公告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一一一、、、、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二二二、、、、    会会会会议召开情况议召开情况议召开情况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0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00 

2、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民生东街 26 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表决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徐新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潍

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三三三、、、、    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出席情况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93,554,066 股，占公

司总股份 833,045,683 股的 47.24%。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

书等人员。 

四四四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

下： 

（一）普通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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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91,188,4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99.4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弃权股数

2,36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0%。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及批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93,447,0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99.97%；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弃权股数

107,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3%。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及批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93,554,0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及批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90,670,4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99.27%；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弃权股数

2,8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3%。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及批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90,670,4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99.27%；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弃权股数

2,88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73%。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决定以公司总股本 833,045,68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80 元（含税）。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93,342,0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99.95%；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弃权股数

212,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5%。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继续聘请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中国境内

审计服务机构及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91,320,6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43%；反对股数 970,40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5%；弃

权股数 1,26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32%。该议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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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8、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继续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中国境外审计服务机构及授

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91,320,6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99.43%；反对股数 970,40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5%；

弃权股数 1,26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32%。该议案获

得通过。 

9、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派发 2010 年度中期股息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授权董事会在 201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之前，

不时向公司股东支付董事会认为公司的盈利情况容许的 2010 年度中期股息，而无需事先取

得股东大会的同意。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93,554,0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45,588,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7.81%；反对股数 47,500,9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07%；

弃权股数 46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2%。该议案获得

通过。 

11、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与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关联交易表决时，参会关联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221,284,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82.19%；反对股数47,500,9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7.64%；

弃权股数 46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7%。该议案获得

通过。 

12、审议及批准关于建立公司股权激励约束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优化公司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按照即期与长效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公司股票期权激励约束制度，聘请和组

织有关专业机构协助制定有关制度；同时，授权董事会根据有关制度拟定对公司管理、技

术、生产和营销骨干予以公司股票期权奖励的具体方案，并依照有关法律程序核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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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14,962,32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80.03%；反对股数75,036,8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9.07%；

弃权股数 3,554,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90%。该议案获

得通过。 

（二）特别决议案 

13、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配发新股的议案 

此特别决议案如下： 

(1)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一般性及无条件批准及授予董事会单独或同时发行、配发

及处理本公司额外的 A 股及/或 H 股股份的权力(“一般性授权”)，以及就该等事项订立或

授予发售要约、协议及/或购买权： 

(a)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要约、协议及/或购买权，而该发售要约、

协议及/或购买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后进行或行使外，该一般性授权不得超越有关期

间； 

(b)除了另行根据任何发行股份代替股息的计划 (或以发行及配发股份以代替全部或

部份股息的类似安排)、购买本公司股份之任何购买权计划、供股或任何本公司股东大会另

行批准外，由董事会单独或同时发行及配发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发行及配发(不论依据购

买权或其它方式)的A股及H股的股本面值总额分别不得超过于通过本特别决议案的日期本

公司已发行的 A 股及 H 股的股本总面值的 20%；及 

(c)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其它有关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中国”， 就本决议的目的而言, 其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 政府机关及/或监管

机构的批准（如有需要）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一般性授权的权力。董事会拟根据一般性授

权实施发行 A 股方案时，如届时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仍规定需由股东

大会对发行 A 股具体方案作出批准，则董事会所提出的发行 A 股具体方案仍需取得股东大

会批准。另就一般性授权涉及发行 A 股，若不获中国有关监管机构批淮，则一般性授权仅

限于发行 H 股。 

及， 就本特别决议案而言： 

“A 股”为本公司的中国境内上市普通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以人民币认购及/

或支付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H 股”为本公司的境外上市普通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以港币认购及/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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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交易； 

“有关期间”指由本特别决议案获得通过之日起至下列最早之日期止的期间：(i) 在

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除非在该会议本一般性授权被

一条特别决议案（无条件或附有条件地）更新）；(ii) 根据本公司章程或适用法律，需要

召开下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期间届满时；或(iii) 于本公司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

决议案撤消或更改本特别决议案所授予之授权之日； 

“供股”指以要约向本公司所有有权获得发售之股东(任何董事会认为居住于按有关法

律或监管规例不容许本公司向该股东提出该等要约的股东，或董事会认为根据有关当地的

法律限制或当地监管机构或交易所的规则有需要或适合将之免除的股东除外)按其所持有

的股份的比例(唯无需顾及碎股权利)配发或发行本公司的股份。 

(2)董事会决定根据一般性授权及/或按本特别决议案第(1)段决议发行股份的前提下，

授权董事会(a)批准、签订及作出、及/或促使签订及作出所有其认为是与行使一般性授权

及/或发行股份有关的所有文档、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的时间、价格、数量及地

点)，向有关机关提出所有必需的申请，订立包销协议(或任何其它协定)，(b)厘定所得款

项的用途及于中国、香港及/或其它地方及法律管辖区（如适用）的有关机关作出必需的存

档及注册，及(c)增加本公司的资本及对公司章程就此作出相应修改及于中国、香港及/或

其它地方及法律管辖区（如适用）的有关机关就增加资本进行登记。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为 331,504,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84.23%；反对股数61,816,5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71%；

弃权股数 233,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6%。该议案获得

通过。 

本次会议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一名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委任代表

及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进行了计票和监票。 

五五五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严浩、于爱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六六六、、、、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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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Ο一Ο年六月十五日 




